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3〕2009号

珠海市香洲粤缪建材销售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2MA54JCMX6K
地址：珠海市香洲心华路168号5栋2单元15号单车房
经营者：缪石富
我局于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2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
以上事实，有2023年7月31日、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28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3年8月28日、2023年10月13日调查询问笔录、环境问题约谈记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委托书、经营者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关于珠海市香洲粤缪建材销售部相关环保问题的说明、技术咨询合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应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而未经验收的产生污染物设备或工序立即停止使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逾期不改正，我局将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廖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215580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0月19日
